
〈子計畫 3〉 

彰化縣 109學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認證研習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年12月1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80151069號函。 

     (二)彰化縣109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   (一)為保存與發展原住民族語，營造族語生活與學習環境。 

    (二)為達到母語家庭化的目標，樹立親子共學典範模式。 

    (三)為提升原住民族語支援教師人力資源，建構族語研習體系。    

三、實施原則： 

   (ㄧ)聘請教育部輔導小組委員講師與縣內外優秀本土語言教師授課。 

   (二)廣邀各校本土語言種子教師輔導員參與，增進對話與交流。 

   (三)鼓勵對原住民族語學習及原住民族語言認證意願民眾參加，推廣原住民族語言。 

四、主辦單位：彰化縣政府  

五、承辦單位：彰興國中 

六、辦理地點：彰興國中教室 

七、辦理時間：110年 5月至 7月規劃 6場次，訂於周六上午 9:00-11:00辦理，每場次 2

小時。 

八、開設班別：阿美族、排灣族、布農族、泰雅族族語各 1班。 

九、參加對象：對阿美族、排灣族、布農族、泰雅族之族語學習及族語認證意願的本縣教

師、學生及民眾皆可參加。 

十、報名方式:即日起至110年4月23日(五)前於上班期間電話連絡報名，電話號碼:04-

7110743#200、201(彰興國中教務主任盧主任或教學組長黃組長) 

十一、研習日期: 

族語 上課日期 時間 

阿美族、布農族、排灣

族 

5/8(六)、5/29(六)、6/05(六)、6/19(六)、6/26(六)、7/03(六) 9:00-11:00 

泰雅族  5/29(六)、6/05(六)、6/26(六) 9:00-11:00 



 6/19(六)、7/03(六) 8:30-11:30 

十 二、

研習 內

容：

（講師如因不克出席，以實際擔任課程之人員支領鐘點費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十三、考核與獎勵： 

(一)參加研習之教師，依實際出席簽到退表核發研習時數。 

(二)辦理本項研習活動工作人員，視其工作績效依權責敘獎。 

十四、預期效益： 

課程主題 上課內容 講師(4個班) 

一、族語言書寫符號系統 
1.書寫符號語音系統及讀音練習 

2.族語書寫符號與發音練習 

阿美族-高春花老師 

排灣族-許美惠老師 
布農族-伍新國老師 
泰雅族-黃小音老師 

二、元音、輔音之單音節與

多音節 

1.單音節發音練習 

2.多音節發音練習 

3.原住民族語言學習補充教材 

三、族語 E樂園教材 
1.原住民族生活會話句型篇 

2.千詞表-詞彙字詞解析 

四、考試題型-模擬線上學

習 

1.聽力測驗-選擇題  

2.口試題測驗-片語練習 

3.簡答題-簡短對話  

五、族語能力認證線上測

驗 

1.看圖說話-認證題庫試題練習 

2.族語教材線上測試 

六、文化生活課程 
1.文化特色介紹 

2.文化手作歌唱課程 



(ㄧ)藉由課程實施，推廣原住民族語言與傳統文化。 

(二)輔導學員參加族語認證，儲備本縣原住民族語言教學人才。 

十五、本計畫呈教育部及縣政府核備後實施，未盡事宜，得依實際情形協調後修訂之。 

 

 

 

 


